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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厦门企业财税筹划的必要性

公司名称 厦门亿满程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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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实施纳税筹划无论从纳税人维护自身权利，还是从完善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特
别是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强调依法治税和强调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倡导“用税”的理念，税收
是国家提供给纳税人公共产品的价格，毕竟税收是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直接侵犯。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健
全的国家，更是要强调纳税筹划，以便更好地维护纳税人的正当合法的权利。我国法律规定，纳税义务
人是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之一，也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之一。在税收法
律关系中，权利主体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只是因为主体双方是行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双方
的权利与义务并不对等，这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权利与义务平等有所不同，这是税收法律关
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纳税义务人，应该熟悉自己有哪些权利，并充分享受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
利。但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对权利主体双方应是对等的，不能只对一方保护，而对另一方不予保
护，对权利享有者的保护，就是对义务承担者的制约。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我国纳税人
及扣缴义务人主要有以下权利：(1) 延期申报权延期申报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按照税法规定的期
限办理纳税申报或扣缴税款的报告。延期申报的原因不外乎主观和客观两种情况。若是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出于主观原因而未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应按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如果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和财务会计处理上的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可在报送期限内提出书面申请报告，经税务机关批准后，可以延期申报，但延长期一般
不超过三个月。在延长期内，纳税人应按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然后在税务
机关批准的延期申报期限内办理纳税申报。(2) 延期纳税权《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纳
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
延期缴纳税款；但z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在批准的延长期限内，不得加收滞纳金。”(3) 依法申请减税、
免税权纳税人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规定的要求和程序，有权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申请
减税或免税，税务机关应按规定予以办理。(4) 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
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要求
，税务机关查实后，应立即如数退还。(5) 委托税务代理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委托注册税务师代为
办理税务事宜。税务代理人必须是经国家税务总局及其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批准，从事税务
代理的专门人员——注册税务师及相关工作机构——税务师事务所和经批准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等。实行税务代理制度，可以大大减轻纳税人自行办理纳税事宜的工作量，可以提高办税质量和
效率，减少核算过程中的差错，使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申请和申诉得到及时办理。(6) 要求税务机关承担



赔偿责任权如果税务机关采取扣押、查封纳税人商品、货物或冻结纳税人的银行存款等税收保全措施不
当，或者纳税人在限期内已缴纳税款，但税务机关未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而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
受损失的，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7) 索取收据或清单权税务机关扣押商品、货物或其
他财产时，必须开具收据；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时，必须开具清单。纳税人因故被税务机关扣押
、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时，有权索取扣押收据或查封清单。因为这一方面证明自己的商品、货物
或其他财产受到了法律限制，另一方面又说明自己已经遵守了国家法律。因此，如税务机关不按法律规
定开具有关凭据，纳税人有权拒绝合作或不履行相关义务。(8) 索取完税凭证权税务机关征收税款和扣缴
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时，必须给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纳税人缴纳税款后，税务机关必须依法为纳税
人开具完税凭证，作为缴纳税款的法律凭证，交给纳税人保存备查；纳税人也有权依法索取完税凭证，
以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纳税义务，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9) 保密权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
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件，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在实际工作中，检查人员所掌握的纳
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不得泄露给与税务检查无关的人员，否则可能使该纳税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
的地位。因此，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人员为其保密。(10) 拒查权税务人员在对纳税人进行税务检查时，
应主动出示税务检查证件。否则，纳税人有权拒绝检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1) 拒付权纳税人违
犯了税法需进行罚款处理时，税务机关必须开具收据。纳税人付了罚款并收到罚款收据后，证明自己已
经接受惩罚，承受了法律责任。若税务机关实施上述行为时并未开具收据，纳税人则有权拒绝履行或合
作，借以约束税务人员的执法行为。(12) 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
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或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等不服的，可以按
照规定的期限、程序，向上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条例的规定，在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中，还可以就合法利益遭受的损失，要求税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13) 对违法行为的检举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财经法规的行为。税务机关应当为
检举人保密，并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